112.3.3行政會議
壹、報告事項
【教務處】
◆教務主任
一、4/20(四)2:00~4:30東華大學師資生參訪活動，對方提出需求為了解本校特色課程及入班觀課，共計40位師生，相關細節活動進行規劃中。
教學組
1.已辦理：
(1)02/24(五) 期初課發會

(2)02/24(五) 本土語開課經費核撥銷

(3)03/01(三) 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試務資料上傳(感謝資訊組協助)

(4)03/03(五) 111-2本土語文開課情形填報
2.正辦理：
(1)02/15(三) 九年級課後輔導開始

(2)02/17(五) 青衿伴學課程開始

(3)03/01(三) 七八年級課後輔導開始

(4)03/06(一) 學習扶助課程開始
3.未來辦理：
(1)03/09(四) 校內本土語文競賽

(2)03/10(五) 作文會考趨勢講座

(3)03/14(二) 作文實作精進講座

(4)03/24(五) 公民會考趨勢講座

(5)03/29(三) 雙語增能課程開始(領思英文檢測)
4.宣導：

(1)依據111年9月21日,北市教中字第1113081554號函說明，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實施。國民中學：依據實施要點所列實施策略項下評量正常化第4點規定略以，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、課間、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。次依據國中注意事項第5點：「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，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，學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，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，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，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；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，培養主動學習，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自主學習活動。學校規劃學生作息時間，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以安排學生自主學習、晨運、晨讀、晨社、導師時間、學校集會等學習活動為原則」。

(2)依據111年11月2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92100號來函說明，轉知教育部國教署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修正規定一案，為使教學正常化，國教署業於111年8月4日修正發布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，依前揭實施要點第4點第2款第4目之（4）規定略以，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、課間、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，合先敘明。前揭規定所稱不得實施之學生成績評量，為依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」第3條所列因應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所實施之多元評量。另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依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規定，為保障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，第1節課前時間，請各校宣導透過閱讀、音樂欣賞、影片賞析等多元素材活動，鼓勵學生自主學習，不宜以單一練習題本或試卷方式規劃統一性測驗。課後輔導之安排，亦請落實不強迫原則，尊重學生學習意願，且不得安排評量及教授進度，以減輕學生學習壓力。

(3)依據111年11月2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1552號號來函說明，依據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第4點第2款加強宣導，說明如下：


2.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，課程內容以復習為主，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。課後輔導每日不超過下午5時30分，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 理。

	
	

	教學活動正常化
	1.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，並不得以參考書為教學內容，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。


3.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、課間、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。

	
	


(4)依據111年12月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4645號來函說明，依教育部《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》規定略以，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，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，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，應進行轉化，不宜原文照錄；教師實施多元評量、定期評量等應落實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，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。檢核校內規範，含定期評量試題內容不得直接使用坊間題庫試題、他校試題及本校考古題，避免牽涉政治立場、族群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有爭議性之題目，以維護試題品質與適當性。教育局將持續透過教學正常化不定期抽訪及駐區督學視導，檢視各校命題審題機制落實情形，力求確保試題品質，維持教師教學專業及維護考試公平性與學生權益。違反相關規範者，視情節輕重，交由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。

註冊組
一、發放九年級多元學習和服務時數確認表。

二、已辦理學產基金和代收收辦申請，下星期辦理北巿原住民獎學金申請。

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優秀學生獎學金， 8，9年級每班2名，7年級每班4名，每名500元。
◆資訊組

◆設備組
一、113學年度的教學設備需求已請各領域提出，請各領域於3/8前回傳設備組彙整。

二、籌備第55屆校慶請各領域提出相關成果予設備組彙整。

三、生命教育書展主題講座預計於3/13(一)及3/15(五)辦理牌卡解惑-閱讀指引人生。
【學務處】
★學務主任
一、本校通過金安獎第一階段評選，目前等待交通部約定複審時間。複審前各處室可努力方向有：學校日交安宣傳(學生影片、學校影片)、校園內情境布置、地下停車場家長臨停動線、學生作品展示、易拉展。
★訓育組
一、11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-北區決賽-賽務承辦事宜：
(一)3/3辦理本校工作籌備會議。
(二)3/11-3/13辦理比賽現場賽務。
(三)另本校國樂團於3/12參賽，已協助訂車。
二、4/15本校55周年校慶籌備事宜：
(一)3/6辦理導師會議-第1次校慶籌備會。
(二)3/27辦理導師會議-第2次校慶籌備會。
生教組
一、為建立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，依北市教綜字第11230138832號來文，學校自行發展之表單，倘原屬封閉式欄位之「父」與「母」分列，請改調整為「家長」，或更改為採開放式欄位，由提供資料填寫者自行填寫。
二、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複合式防災演練時間為：3/3星期五朝會、3/7星期二朝會；為能執行勤務，請所有行政人員於0740前到校。
★體育組
一、開始討論體育競賽辦法及競賽說明會。
二、七年級班服設計已進入遴選階段，已於3/2邀請廠商來學校與導師討論。
★衛生組
一、「112年國中小女性生理用品補助計畫」第1期兌換券2張，將於3月1日發放，兌換效期至112年4月30日止。

(一)領券方式：使用學生個人帳號密碼或已完成親子綁定之家長帳號密碼，登入酷課雲即可領取（操作方式詳如圖）。 

(二)使用方式：每月2張兌換券，每張100元，每券可兌換指定生理用品一項，不接受補差額或要求找零，亦無法與門市其他促銷優惠同時使用。

(三)使用期限：兌換券效期2個月，例如4月券效期為4月1日至5月31日止。

(四)兌換通路：萊爾富超商、統一超商、全家便利商店全國門市。每月領券時可選擇不同兌換通路，惟選定後當期無法再行更換。

(五)操作方式（步驟詳如校網公告）：

１、使用電腦：登入酷課雲列印兌換券。

２、使用手機：登入酷課APP，出示兌換券條碼。

３、至超商列印小白單：記住兌換券之條碼序號，至超商以多媒體事務機列印小白單。

(六)兌換品項：各家超商均提供10種以上可兌換之生理用品，請詳閱兌換券上說明文字，非指定商品不提供兌換。

二、3/10(五)朝週會時間辦理七年級急救教育講座與CPR認證訓練，參與學生給予急救技能訓練參加證明。

三、3/20-4/14舉辦午餐惜食評鑑活動，感謝導師協助班級用餐，鼓勵學生定量打餐並建立均衡營養與珍惜食物之觀念。

四、本學期舉辦菸害防制宣導活動，護理師於健康檢查週3/1-3/16進行全校看板宣導；3/27-4/15辦理有獎徵答活動，抽出30名答案正確者給予50元禮券獎勵。

五、轉知衛生福利部業於本112年2月20日以衛授疾字第1120200079號公告修正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19）防疫措施裁罰規定」，本次公告修正摘要如下：

(一)刪除外出於室內空間、室內場所全程佩戴口罩之規定。調整列舉下列指定場所室內空間應全程佩戴口罩，有飲食、拍照、不適合或無法佩戴口罩之檢查、治療或活動等情形可暫免佩戴口罩：１、醫療機構：醫院、診所及其他醫療機構。 ２、醫事機構：藥局、醫事檢驗所、醫事放射所、物理治 療所、職能治療所、助產機構、精神復健機構、居家護理機構、居家呼吸照護所、護理之家。３、老人福利機構：長期照護機構、安養機構、其他老人 福利機構。４、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：住宿式長照機構及團體家屋。５、榮譽國民之家。６、兒童及少年服務機構：安置教養機構。７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：住宿式。８、公共運輸及特定運具：鐵路、捷運、纜車、公路客運、市區公車及計程車、空運及海運（以上包含運具及場站）、救護車及復康巴士。

(二)另考量非所有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均需佩戴口罩，以及配合目前防疫政策放寬，爰刪除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之相關防疫規範。
【總務處】
※ 總務主任
一、112年度各類防災任務學校訪視，本校受檢時間為3/9(四)下午14:00-17:00，3/8(三)下午14:00進行場佈，16:00演練，敬請各處室同仁移駕至禮堂進行腳本演練。
二、2/22(三)113年工程現勘審核通過項目為語三及語四專科教室整修工程，將於3/8(三)前提供現況照片、經費明細表、108年度至112年度其他修建工程列表、校舍平面位置圖暨說明表等相關資料送審。
三、宣導事項：重申並增修AIS系統非採購案及除外案件正確勾選暨重要注意事項宣導
※ 事務組
1.112年度「鐘樓外牆整修工程」現由建築師依審圖會議建議修正中。

2.112學年度設置分散式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室整修工程，建築師已提送設計書圖，將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審圖。

3.112年臺北市線上教學影片製作勞務採購案-國中地理科，預計於112年3月7日(二)上午10時開標，3月10日(五)下午2時辦理評選會議。

4.112年度各類防災任務學校訪視，本校受檢時間為3/9(四)下午14:00-17:00。依實施計畫及訪視流程注意事項，備齊相關資料受檢並進行收容安置示範演練。

※ 出納組
1.111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四聯單（含家長會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費），依規定於112年2月20日（星期一）起至112年3月6日（星期一）止委託銀行代收。

2.111-2收費三聯單（7、8年級校外教學、午餐費、寒假學藝活動費等費用）預計於3月8日（二）起至3/月16日（四）止委託銀行代收。
【輔導室】
輔導主任
1.學校日講座：邀請余懷瑾老師擔任親職教育講座；蘇筱婷主任擔任適性入學講座。
2.3/6(一)上午08:50絲竹室內樂全國賽；13:30長安國小六招生宣導。
3.規劃區域衛星資優計畫相關事宜
輔導組
1.完成111-2學校日工作配當表。
2.111-2各班優先關懷名單收集彙整。
3.持續辦理111學年度預防中輟彈性課程。
4..111-2七八九年級小團體課程，由專兼輔進行學生招募。
資料組
1. 敬邀各處室主任及家長會長參加3/6(一)13:30長安國小六招生宣導。
2. 3/8(三)上午參加惇敍工商111學年度技職嘉年華活動。
3. 3/6(一)開始112學年度高中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報名。
4. 3/10(五)南港高工召開「臺北市112年暑假國中、小生職業輔導研習營籌備會暨 112年寒假國中、小生職業輔導研習營檢討會議 」。
5. 3/10(五)於市立松山工農辦理「112年度臺北區綜合高中學程宣導」。
特教組
(一) 辦理與待辦活動
1. 台北市身障生高中職12年就學安置免試升學有2位學生需參加晤談。
2. 教育會考特殊考場需求有2位特殊生提出需求，請註冊組協助報名相關事宜。
3. 將身心障礙在校生及新生鑑定資料寄至承辦學校。
4.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及助學金申請。
5. 辦理111學年度資優鑑定報名之學生線上鑑定報名作業說明。
音樂班
1. 3/6(一)早上比絲竹室內樂全國賽，地點南門國中演藝廳，7點從學校搭遊覽車出發，預計7:30到達，7:55前休息區準備，8:10調音，8:25後預備區準備，8:50上場比賽。公假及相關公文處理上簽中。賽前通知單已發給各班學生，預計3/3(五)收齊回條。
2. 3/13(一)期初考前置作業進行中。
【人事室】
1.112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，提請審查:本校112年專任教師服務年資屆滿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者(年資計算至112年7月31日止)，計有以下名單:

  滿10年-莊淨婷教師、曾瀅芮教師

  滿20年-黃啟清校長、王慈惠主任、李昌隆教師、林佳樺教師、莊英勝教師、陳慶洋教師、劉佳忠教師、賴美玲教師。

2.本校退休教師莊瑞瑋112年2月22日亡故，將請家屬繳回3月份月退休金繳回及辦理遺屬金事宜。
【會計室】
1.有關112年度預算之工程管理費支用預算依規定應於年度開始4個月內報局核定，請總務處依規定辦理。(本次報局時請含統籌款-112學年度設置分散式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室整修工程經費)
2.113年度預算即將籌編，有關教學設備需求，請各處室於112年3月15日前送總務處彙整並提行政會議排列優先順序後，送本室納編年度預算。
